广西三江：发挥好“国字号”立法直通车的民族特色
“闷奶丢麻宣传人大换届制度呃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呃呃……”琵琶歌、多耶等是三江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群众流传范围最广的交流方式，在侗族地区深受群众喜爱。近期，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将换届选举的内容融入到琵琶歌中加以创作，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宣传换届选举的有关知识，引导侗乡群众学法、守法和依法参加选举。
三江地处桂湘黔三省（区）交界处，交通优势明显，区位优势突出，境内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主要居民为侗、苗、瑶、壮、汉等民族，总人口41.8万，其中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8%。广西三江是全国5个侗族自治县中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份。
2020年7月17日，三江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10家国家级立法联系点中唯一的民族自治县，也是广西唯一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一年多来，这辆“国字号”立法直通车依托侗乡特色，创新征集意见模式，通过“多耶普法”“村寨月也”、寨佬“鼓楼议事”、款坪“讲款”等独特方式，积极畅通基层群众对国家立法的意见、诉求的反映渠道，切实发挥好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作用，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
发挥民族文化特色
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举氛围
2021年全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强化正面宣传和引导，坚持以人民为载体，加强普法宣传选好代表，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舆论氛围。在选举工作启动前后，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特色，组建宣传小分队深入各村屯，通过“耶歌唱法”“鼓楼讲堂”“知识竞赛”“双语双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动员全县选民积极参选，全力营造浓厚的换届选举氛围。借助微信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循环播放有关知识和创作相关内容的侗族琵琶歌，让宣传深入人心。利用“月也”“百家宴”等少数民族节庆日，发放“十个严禁”纪律宣传资料，使换届纪律进入村村寨寨、家家户户。
采取定点登记、入户登记、线上登记等多种登记相结合的方式，重视抓好外出务工人员、人户分离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选民登记工作，切实做到不错、不漏、不重，逐户、逐人、逐项进行增减核对登记，全县共登记选民287364人。通过差额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人大代表231名、乡镇人大代表952名，选民参选率达90.61%。在县级人大代表中，基层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代表142名，占61.47%，妇女代表81名，占35.06%，政党干部代表79名，占34.20%，中共党员代表170名，占73.59%，少数民族代表198名，占85.7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123名，占53.20%。选举结果实现“两升一降”要求，代表结构比例更趋于合理，进一步体现代表广泛性和民族性，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选举”，人民当家作主。
“三江号”立法直通车
原汁原味反映群众呼声
“针对第七十七条第三款‘与他人串通，允许他人冒用本人身份，顶替本人取得的入学资格的’责任追究问题，建议增加‘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内容’”。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在202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提出的建议得到采纳。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受教育权利的强烈愿望，得到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通过“三江号”立法直通车把基层群众的心声直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年多来，三江以基层立法联系点办公室、联络点、信息采集点为“主干”，联络员和信息员为“骨干”，整合全县资源，组织发挥职能部门作用。通过走村进寨直接宣传，寨佬“鼓楼议事”、款坪“讲款”等形式，开展征求意见工作。在立法联络点和信息采集点集中座谈，通过通俗易懂的举例子、打比方等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法律草案。与民族文化传承人、侗族专家、致富带头人、妇女代表以及贵州黎平县和湖南通道县等接边村屯的群众交流、拉家常，广泛收集意见建议和社情民意，传递群众心声。截至目前，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共收到并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达立法征询意见任务16项，收集意见建议337条，归纳整理上报意见建议283条，被采纳意见建议21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充分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属性。
坚持全面执法检查
拓展联系点功能发挥
开展国旗法、国徽法执法检查，是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要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国旗国徽尊严的积极举措，是推动法律实施、促进依法治县的职责要求，是拓展联系点功能发挥的需要。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国旗升挂和国徽悬挂使用管理工作，2021年5月，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成立执法检查组，对2021年1月1日以来贯彻实施国旗法与国徽法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确保国旗法与国徽法得到正确、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形成全社会尊重、爱护国旗和国徽的良好氛围。
执法检查分为自查、调研检查、审议、整改四个阶段，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察看、现场询问、收集书面资料等方式，对县人民政府、监察委、图书馆等38家单位和场所以及销售点进行执法检查，重点了解有关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升挂国旗、悬挂国徽，国旗国徽有无破损、污损、褪色和不合规格等情况。通过执法检查与专题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侗乡干部群众对国旗法和国徽法的认识，规范国旗和国徽的管理使用，增强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旗法和国徽法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监督”，引导人民群众依法有序管理国家事务。
侗“款”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依法保障人民合法权益
为扎实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定期深入立法联络点和信息采集点开展调研，研究部署立法征询意见建议工作，开展“察民情、访民意、聚民智、解民困”调研走访活动，摸清找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创新地方民族治理特色模式。依照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坚持在党委领导下，政府提出立法需求，开展前期调研，起草条例草案，人大审议条例草案，征求各方意见建议，加快推进三江民族立法。
目前，已修订自治条例和制定4部单行条例，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如：颁布实施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条例》，突出地方特色，加强以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文化的保护，目前三江有国家级传统村落19个，自治区级传统村落10个。充分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地方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是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有效途径。
 “款”是侗族早期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组织，“款”组织有“款词”“款约”，侗族地区先祖充分发挥“款”的道德规范和村规民约作用，近千百年来，一直保留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和法治氛围。三江充分发挥侗“款”文化作用，依据法律制定“村规民约”。如：富禄苗族乡登晒屯是典型的桂黔接边民族村寨，由于桂黔两省（区）人民群众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边界地区，矛盾日渐突出。过去一段时间，因山林、水土、坟地以及生产生活琐事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影响了接边地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稳定。三江通过党支部联建，发挥寨佬作用，促进两地共同协商制定《黔桂登晒村上寨（登晒）、下寨（黄现）村规自治民约》，彻底解决行政边界地区治理难的问题，较好地促进边界地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现在的登晒村已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坚持发挥区位优势
有机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论述，广西三江充分发挥地处桂湘黔三省（区）交界地的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县的联系，创新工作模式，积极推动建立桂湘黔三省（区）六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区域协同机制。
2021年6月桂湘黔三省（区）六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区域协同机制启动仪式暨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审议通过《桂湘黔三省（区）六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区域协同联席会议章程》，并签署《桂湘黔三省（区）六县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区域协同框架协议》。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与其他五县一起协同合作，共同承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征询意见工作，以“立法直通车”为桥梁和纽带，为桂湘黔六县少数民族群众表达和反映社情民意搭建平台。
“建立区域协同机制，以三江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基点，辐射扩展到三省（区）六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发展类型，不同的区域，比较全面、合理的收集公众的意见和愿望，体现了立法工作‘全过程人民民主’。”柳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日春在会上表示，“三江号”立法直通车作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共同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呼声，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必将进一步密切全国人大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法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下一步，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将以“建设全国一流基层立法联系点”为目标，坚持“短期打基础，中期立标杆，长期创品牌”的发展思路，在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创新工作模式，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取得更加良好的工作成效。
全国人大 2021-9-21


